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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济南市应对灾害性天气紧急避险响应程序
根据暴雨、暴雪、台风、冰雹等不同灾害性天气风险程度，紧急避险响应等级从低到高分为戒备级、防御级、行动级，并根据灾害性天气实时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等级。

	应急响应
等  级
	启动条件
	启动权限
	紧急避险主要任务

	戒备级
	根据气象预报和风险评估情况，可能遭遇暴雨、暴雪、台风、冰雹等灾害性天气侵袭。
	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启动。
	1.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启动“戒备级”应急响应程序，通知市有关部门、区县启动相应程序。2.各级政府督促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密切关注天气实时变化情况，实时研判灾害风险，及时通报暴雨、暴雪、台风、冰雹等预报信息。3.各区县督促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、企业全面加强应急值班值守。4.通过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微博等形式迅速将灾害性天气预报信息通知到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、企业和居民，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应对工作。5.通过电视、电台、广播、微信等形式，广泛宣传暴雨、暴雪、台风、冰雹等灾害性天气防范知识，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和技能。6.对灾害危险区、地质灾害隐患点、水库山塘、漫水路段、低洼地段、河道险点、薄弱堤防、削坡建房点、山洪沟口、高空设施、通信设施、供水供电、各类危房、简易工棚、在建工程、商场市场等实施检查巡查，及时整改问题。

	防御级
	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遭遇暴雨、暴雪、台风、冰雹等灾害性天气预报信息和风险评估。
	市减灾委员会负责启动。
	1.市减灾委员会启动“防御级”应急响应程序，通知市有关部门、区县启动相应程序。2.各级政府督促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密切关注天气实时变化情况，及时通报暴雨、暴雪、台风、冰雹等预报信息。3.通过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微博等形式迅速将灾害预报信息通知到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、企业和居民，提醒公众做好防范应对工作。4.通过电视、电台、广播、微信等形式，广泛宣传暴雨、暴雪、台风、冰雹等灾害性天气防范知识，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和技能。5.着力加大对灾害危险区、地质灾害隐患点、水库山塘、漫水路段、低洼地段、河道险点、薄弱堤防、削坡建房点、山洪沟口、高空设施、通信设施、供水供电、各类危房、简易工棚、在建工程、商场市场的检查巡查力度，及时整改存在问题。6.及时发布高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、托儿所等停课预备信息，停止室外教学活动。7.停止高空、水上等运动以及大型集会活动，关闭部分处于危险地段的旅游景点。8.全面做好应急救援队伍和应急物资准备，对部分重点区域、重要目标提前预置应急救援力量。9.做好各类紧急避险场所的接收准备以及饮用水、食品、药品等保障工作。

	行动级
	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遭遇暴雨、暴雪、台风、冰雹等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，经风险评估后可能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
	经市委、市政府批准后，由市减灾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。
	1.经市委、市政府批准后，市减灾委员会启动“行动级”应急响应程序，市有关部门、各区县按照不同灾害情形迅速启动专项应急预案。2.通过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微博等形式迅速将灾害预警信息通知到镇（街道）、村居、企业和居民，督促公众全面做好应对防范和紧急避险工作，特别是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要严密组织开展身处危房、危险区域和地段人员的紧急避险工作。3.迅速发布学校停课、企业停产歇业、处于危险区和地段人员的紧急避险指令，按照应急预案明确的避险措施、转移路线，安全有序将涉险人员转移至紧急避险场所，对重要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措施。4.着力加强紧急避险人员安全管理，妥善安置紧急避险群众，帮助解决生活困难。5.当暴雨、暴雪、台风、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发生时，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工作，全力营救遇险被困人员。6.全力做好抢险救援应急物资保障工作。7.密切关注灾害性天气变化情况，适时调整应急响应等级。8.及时调度、统计、上报紧急避险工作开展、抢险救援、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受灾情况，针对存在的问题，及时改进优化紧急避险工作措施。


备注：暴雨、暴雪、台风、冰雹等灾害性天气紧急避险应急响应程序启动，由各级各部门根据不同灾种的专项应急预案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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